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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II-B：评估绩效与产出、结果及跨领域优先事项的方法 

  

1. 本附件阐述了世界粮食计划署在报告年度内，针对所有处于实施阶段且纳入常态化监测的业务活

动，围绕产出、成果及跨领域指标开展绩效评估所采用的方法。各项成效数据均为报告编制截止

时间点可获取的 2025 年最新数据，且指标范围仅限纳入世界粮食计划署绩效与问责框架主体文

件、以及 2022–2025 年修订版全组织结果框架（CRF）1的既定指标2。 

2. 如 CRF 所述，产出“体现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掌控范围与问责职责”。除受益人数、交付资金量等

指标外，产出还可涵盖例如扶持建立的小农汇集体系数量。成果全面呈现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实现

五大战略成果各项目标上的进展，结合其在规划与管理层面的跨领域承诺成效，共同反映其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的贡献，且重点聚焦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2 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17。成果

可衡量例如受益人群的粮食安全与营养状况，而跨领域承诺则包含例如报告称在获取粮食及营养

援助过程中无任何障碍的受益人比例等指标。 

3. 出于各类业务原因，国家办事处有时需在与 CRF 规定不一致的战略成果或标准产出下，对产出及

成果指标数据进行测算与报告。附件 III-C 旨在代表性呈现世界粮食计划署在产出、成果及跨领域

成果方面的概览，因此其纳入的所有成果均与 CRF 保持一致，同时也包含虽与 CRF 规定不一致

但在指标实际总值中占比不低于 10%（针对产出指标），或在报告该指标的国家数量中占比不低

于 10%（针对成果指标）的其他成果。 

根据产出指标评估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绩效  

4. 世界粮食计划署依托产出指标衡量 12 项机构标准产出的推进情况，汇总其通过各项活动所提供

产品与服务相关的方案性结果。  

5. 产出指标计划值数据来自最新核定的规划文件，实际值数据来源于分发报告、竣工报告及各类监

测渠道。随后对计划值与实际值进行汇总核算（若某国家在报告年度内存在两项 CSP 并行实施等

重叠情形，将予以统筹考量），进而报送对应标准产出或战略成果的指标数值。 

6. 年度绩效报告（APR）通过下述公式对比计划值与实际值，以此评估相关战略成果或标准产出项

下的产出指标完成绩效。  

7. 当指标值的增加代表改进时，应用以下公式将实际值与计划值进行比较，以得出绩效百分比： 

绩效 =
实际

计划
 

8. 当指标下降表示改善时，应用以下公式： 

绩效 = 1 −
实际 −计划

计划
 

9. 在这两种情况下，当绩效大于或等于 1 时，表示该指标已达到或超过其计划或目标值。 

根据成果指标评估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绩效  

10. 世界粮食计划署针对 5 项战略成果分别设定成果指标，用以衡量在大规模推动体系与机构变革、

以及转变行为方式、实践做法和认知理念方面的实施成效。  

11. 各方案会按目标群体、实施地域及援助模式分别统计成果指标。当某项成果指标已报送基准值、

年度目标值及后续追踪数值时，该指标统计结果视为完整。如若缺失任一数值，该项成果指标数

据将不予纳入分析范围。该机制有助于世界粮食计划署避免依据残缺数据得出结论，但也导致绩

效数值无法全面反映全部业务活动开展情况及所有受益群体的成果改善状况，仅能体现部分业务

或部分受益人群的实施成效。该情况部分源于监测数据缺口，世界粮食计划署仅能对已收集充足

 

1 修订后的 2022-2025 年 CRF 是指导 2022-2025 年战略计划划实施的操作工具。它定义了世界粮食计划署将带来的方案成果和

产出，以及如何基于组织赋能因素实现管理成果。 
2 每个指标的方法论可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指标汇编获取。年度国家报告继续提供，包括国家特定指标在内的所有其他指标的

结果。 

https://docs.wfp.org/api/documents/WFP-0000152188/download/?_ga=2.36287012.503593188.1739176951-1674945498.1722243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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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数据的业务内容进行统计报送。各项评级需结合配套文字说明一并解读，以全面、完整掌握

整体绩效情况。 

12. 若一项指标包含多个子指标分类，将剔除部分分类项，避免绩效统计过程中出现重复计算。例如，

食物消费得分包含可接受、临界、偏低三类子指标分类，仅保留并单独报送可接受与偏低两项分

类数据。  

13. 成果绩效通过将成果指标的年度追踪值分别与其年度目标值及基准值进行对比予以评估。对于正

向增长类指标，若追踪值大于或等于基准值；或对于负向压降类指标，若追踪值小于或等于基准

值，则判定指标表现改善或保持稳定。将年度追踪值与年度目标值对比，判断指标是否达成或超

额完成目标。对于正向增长类指标，追踪值大于或等于年度目标值；或对于负向压降类指标，追

踪值小于或等于年度目标值，即视为指标达成或超额完成既定目标。 

根据跨领域指标评估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绩效 

14. 世界粮食计划署采用专项指标，衡量 4 项跨领域优先事项的推进成效3。该 4 项优先事项旨在助

力机构全面提升方案质量、实施效能与可持续性。跨领域指标用以衡量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各项业

务活动中，将 4 大跨领域优先领域政策目标主流化工作并落地实现的整体程度。 

15. 跨领域指标可在多层级开展测算，涵盖全球、CSP、活动及次级活动层级。多数跨领域指标的全

球目标并非由各分项测算目标汇总得出，而是采用全球层面或机构统一设定的标准，例如受益人

无安全顾虑报告占比 100% 的目标。 

16. 产出绩效评估所使用的计算公式（参见第 7 段、第 8 段）同样适用于各项跨领域指标，用以对比

指标实际值与目标值（替代计划值）。 

17. 基于前述两段列明的原因，跨领域指标仅在报送追踪值的前提下4，方可认定为数据完整并纳入

分析范围。部分指标无需设定单独目标，例如采用全球统一目标的指标；同时，全球层级核算从

不使用基准值（尽管在 CSP 层级仍保留）。 

 

 

 

3 世界粮食计划署 2022–2025 年战略计划列明四大跨领域优先事项：受民众保护及对受灾群体的问责、性别平等与妇女赋权、环

境可持续性、营养工作一体化。 
4 部分指标自 2025 年起首次开展数据收集，当年采集数据既作为实际成效报送的追踪值，同时也为后续年度奠定基准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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